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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业务档案管理规定

教师教学业务档案是学校教学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学校

师资管理、教学水平、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教师教学、教

研能力的真实记录。它以教学、教研为主线，以服务于教学管理为目

的。为了规范教师业务档案归档内容，加强教师业务档案管理，更好

地提供利用档案，特制订本规定。

第一条 教师教学业务档案是教师从事教学业务活动的记录，是

教师参加考评、晋职、晋级的重要依据，是学校开展教学管理工作的

重要信息资源。

第二条 建档对象：凡我校具有专业技术职称并担任教学任务的

专职教师、实习实训指导员、外聘教师、行政兼职教师均在建档之列。

第三条 管理人员：教师教学业务档案由我校指定专人负责并报

教务处备案，中期如有更换，需及时申报。教务处负责统一组织协调

各个教师教学业务档案管理工作。

第四条 档案内容：教师教学业务档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基本情况：教师个人基本信息表、教师资格证书、学历学位证

书、各类进修结业证书（岗位培训、业务进修、课程进修等）、专业

技术职务资格证书、硕士生或博士生导师批文、各类荣誉证书等。

2.教学情况：任课教师各学期承担的教学任务书、授课计划、具

有代表性的教案、教学大纲、课程标准、教学获奖证书、教学研究成

果获奖证书等。



3.教学改革与质量工程：教学改革立项、重点建设课程，精品课

程、学科专业建设与教学团队等。

4.考核情况：包括教学督导组听课评价、同行评价、学生对教师

授课评价、教师和学生对教学管理岗位完成工作评价、年终考评结果、

教学质量综合评价结果等。

5.奖惩情况：获得教学工作各级表彰情况，教学事故记录等。

6.其它情况：未收录在以上项目中的情况。

第五条 材料收集：教务处统一编制教师教学业务档案数据库，

指派专人负责收集有关教师业务档案材料。

1.对新分配或调进的专任教师，自到岗之日起即开始建立教师个

人业务档案，由专人负责平时收集与立卷归档工作。

2.对现任专任教师的教学业务档案采取本人送交与部门收集相

结合的办法。

3.对需进入教师业务档案的管理性文件,业务性材料,一律用黑

色或蓝黑墨水的钢笔书写,不得将圆珠笔书写的材料进入档案。

4.对上述应归档的教师业务材料，在平时收集的基础上，由专人

负责立卷归档并负责统一管理。

5.移交档案时，交接双方必须当面检查验收，检查文件材料是否

完整齐全，排列、书写是否符合要求、标题是否确切；凡不符合要求

者，接受人应拒绝接收，并限期改正补交。

6.移交时双方填写移交目录。移交目录一式两份，各执一份。

第六条 档案管理：由专人负责每学期对教学档案进行一次全面



地统计和填写，并及时将有关内容输入计算机进行统一管理。外聘教

师和兼职教师教学业务档案的建立与管理工作由教务处负责。

第七条 档案查阅：凡因职称评聘、选优、评奖等情况需查阅、

复制教学档案的，需经所在部门负责人审核同意。

第八条 奖励惩罚：学校每年评选一次优秀教师教学业务档案管

理人员，对获奖者予以奖励。对在教师业务档案建立和管理中弄虚作

假者，给予批评教育，后果严重者予以严肃处理。

第九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